
慈善信托 VS 慈善捐赠 

慈善（Charity）是通过资源从富集向匮乏的流动来增加弱势群体的福利，

具有普惠、效率的特质。在《慈善法》发布之前，慈善多以捐赠的形式进行，随

着《慈善法》明确慈善信托的相关规定，用信托来慈善成为大家热论的话题，今

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下做慈善的这两种方式：  

 

筹钱 

慈善信托：           

 灵活高效，事先不要求确定救助项目，可由企业或个人设立或认购以慈善为资金

用途的信托 

慈善捐赠： 

 一般要有清晰、明确的被捐助对象，作出捐赠决定的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管钱 

慈善信托： 

 信托运作可永续存在，传承家族慈善精神，生生不息地让更多人收益。 

 慈善资产即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自有财产隔离，具有法定的独立性。 

 信托公司拥有较强的资金投资运营能力，实现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 

 信托公司具有法定的披露义务，定期向委托人发布资金运作报告，全面透明。 

 委托人可设置信托监察人，监督受托人的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权益。 

慈善捐赠： 

 捐赠具有瞬时性，随着受赠人死亡或救助项目的结束，将不再存续，剩余财产安

排无明确的法律规定。 

 捐赠的慈善资产不具有独立性，受赠人可自由使用慈善资产，没有严格的忠诚义

务。 

 大部分基金组织缺乏对资金投资运营的能力，一般需要委托专业的金融机构管理

资产。 

 捐赠合同具有很强的意定性，没有严格的披露义务，一般只在年终披露善款使用

和活动开展情况。 

 法律没有在慈善捐款中规定类似的监察人制度，对慈善组织内部的自律性要求较

高。 



花钱 

慈善信托： 

 慈善捐款可以在外界监管下适时、适量地给付受赠人，确保资金的退出机制，有

效地避免善款被浪费或滥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更好满足慈善社会资源再分配

的优化。 

 集合信托的优点，可集聚多个捐赠人或企业的慈善捐款，在选择优质的慈善基金

会作为执行人或顾问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使得慈善行为能够更好地符合捐赠

人的慈善意愿。 

慈善捐赠： 

 慈善组织运作多年，拥有很多优质的慈善救助项目，在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监管、

分配、退出等缺失明确的法律约束，慈善捐款可能被浪费或滥用，降低资金的使

用效率。 

从上述的对比来看，相比于慈善捐赠，慈善信托的信托属性，使其可以在更

严格的法律约束下，让慈善资金更高效地流转到需要救助的地方，那么慈善信托

如何来设计呢？明日我们不见不散。 

 

 


